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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人事處辦理學校教職員退休作業流程說明表 
 

項目編號 DB13 

項目名稱  學校教職員退休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教職員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退休要件時，依其要件由人事單

位通知當事人辦理或由當事人提出申請。 

二、於退休生效日三個月前簽請校長同意並陳報縣府。 

三、人事單位審核後將退休事實表、照片及相關證件等陳報縣府。 

四、縣府核定申請案後轉通知當事人並將核定文件送交當事人，但若

有需補件或查證事項則通知當事人辦理，並再陳送縣府。 

五、完成核定並轉知當事人，舊制年資退休金由縣府支付；新制年資

退休金則由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支付。 

六、核定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於每年 1月 16日及 7月 16日分兩次發

給。 

控制重點 

 

一、人事單位應先查明擬辦理退休人員有無移送懲戒程序中，或涉

及重大刑事案件等，應注意依有關規定辦理。 

二、辦理退休人員具有「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後年資

合計逾 40 年者，由當事人就其前後年資予以取捨。 

三、人事單位應於退休人員成就請領養老給付條件時，請其選擇是

否請領養老給付，並告知選擇請領與否之相關權益及選擇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等事項。 

四、人事單位應請退休人員選擇其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是否

以直撥入帳方式辦理，並告知其退休案未能於退休生效日 15

天前核定或入帳失敗時，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則仍以開立支票

之作業方式辦理。 

法令依據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單 一、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資料卡。 

三、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四、教育人員擬退休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

務機關證明書。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02
http://webcpa.cpa.gov.tw/SOP/retirement/doc/ret-115.doc


DB13-2 

 

金門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學校教職員退休作業 
 

 

 

 

 

 

 

 

 

 

 

 

  

 

 

 

 

 

 

 

 

 

 

 

 

 

 

 

 

  

 

 

 

 

 

 

 

1.準備 

人事單位 當事人 

2.1自願退休 
  當事人於退休生效
日三個月前簽請校
長同意。 

2.2應即退休 
 人事人員於當事人屆 
齡退休三個月前簽請 
 校長同意。 

 

4.學校人事人員審查 

人事單位 

6.1證件齊備且
符合相關規定 

否 

 

5.縣府審定 
 

人事處 

6.2 通知服務
機關補件或查
證 。

3.填具退休事
表，檢同任職證
件及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 

 

7.核    發 
審 定 函 

是 

8.服  務  機  關 
轉 知 當 事  人 
並 核 發 退 休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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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人事處辦理學校教職員退休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104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學校教職員退休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退休辦理期限 

(一)當年度屆齡退休人員名單是否列冊

管控。 

(二) 一般退休申請案件是否依規定於

退休生效日前 3 個月前辦理相關作

業。 

   

三、退休資格及文件審查 

(一)是否確實查明擬辦理退休人員有無

移送懲戒程序或涉及重大刑事案件

等不得申請退休之情形。 

(二)退休事實表一式三份、任職證件及

其他證明文件是否切實審查。 

   

四、退休權益說明及協助 

(一)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退休生效日

涉及年終評鑑及評鑑加薪等相關權

益問題。 

(二)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擇領退休

金、補償金種類之差異及新舊制年

資取捨之影響，並協助退休人員慎

重選擇。 

(三)是否向擬退休人員說明公保養老給

付請領選擇之影響，及請求權時效。 

(四)是否向退休人員說明優惠存款辦理

手續及注意事項。 

   

五、退休核定通知及退休金發放 

(一)是否將退休核定函轉發退休人員。 

(二)是否函報教育部舊制年資退休金補

助及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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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於退休生效日如期核發退休

金。 

(四)是否於教育部退休撫卹管理系統查

驗功能執行發放確認。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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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13-附件 1(學校教職員退休事實表) 

學 校 教 職 員 退 休 事 實 表 
一、受文者： 

二、（服務機關學校）（職稱）（姓名）申請   退休；檢送證件  冊（件）。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退休生效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最後服務機關 

學 校 及 代 號 

 

職 稱 

 

退休薪級 

 

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領養老

給付選擇 

(請以  勾選) 

□ 本人作下列選擇前已詳閱公保法相關規定、銓

敘部 97 年 3 月 27 日部退一字 0972917265 號

令及教育部同年 4 月 2 日台人（三）字第

0970039178號函規定： 

□1.請領養老給付   □2.暫不請領養老給付 
新制施行前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聯 絡 電 話 （Ｈ）        （Ｏ） 

 
 

 

新制施行後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 本人未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

於擬退休生效日 3 個月前申請退休，如因作業不及，致退休

金、優惠存款等權益受損，由本人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 本人具有合於教育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採計之任職年資逾

35年，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21條之 1規定，最高採計 35
年；符合第 6 條增核退休金規定者，最高得採計至 40 年。本
人選擇年資採計方式如下：退撫新制施行前任職年資：  年 
  個月;退撫新制施行後任職年資：  年  個月，合計  年 
  個月。 

公保

養老

給付 

得否辦理優惠存款 

□是（※1） 

□否（※2） 

直撥入帳 □是      □否 

 

 

帳    號  

私立學校儲金制前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1.得辦理優惠存款者，直撥入帳如勾選「是」欄位， 應填註臺灣銀行優存帳
號，並檢附臺灣銀行優惠儲蓄存款綜合服務存摺影本。 

※2.不得辦理優惠存款者，直撥入帳如勾選「是」欄位，僅需填註往來銀行(郵
局存簿儲金)帳號，並檢附存摺影本。 

私立學校儲金制後任職年資   年   月  天 

適（準）用條款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條  項  款 
舊制一次退休金直撥入帳(臺灣銀行)辦

理優惠存款(請以勾選) 
□是      □否 

  

退 休 金 種 類 

 

依第 21 條之 1 第 5 項選擇之補償金 □一次補償金□月補償金 (請以勾選) 

退休人員 

簽名蓋章 

 

歷任

職務 
序號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起 訖 年 月 日 序 號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起 訖 年 月 日 

新
制
施
行
前 

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六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四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八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新
制
施
行
後 

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五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六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四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八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私校

儲金

制前 

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四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私校

一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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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金

制後 
二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四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備 註 
 

服 務 機 關 ( 構 ) 學 校 首 長 簽 章 核 轉 機 關 ( 構 ) 學 校 首 長 簽 章 核 定 機 關 

機 關 ( 構 ) 學 校 首 長 人 事 主 管 發 文 日 期 機 關 ( 構 ) 學 校 首 長 人 事 主 管 發 文 日 期 機 關 首 長 人 事 主 管 發 文 日 期 

  

 

  

 

  

 

發 文 字 號 發 文 字 號 發 文 字 號 

   
填寫說明：一、本表採文表合一，毋須另具公文。二、本表除粗黑線欄內由退休人員親自填寫外，餘均由服務機關(構)學校人事人員詳細查填。如有涉案、再任等須登載情形時，請填載於備註欄內。三、服務（核轉）機關(構)學校首長及服務（核
轉）機關(構)學校人事主管二欄位，請蓋機關(構)學校首長、人事主管職章或職名章，免蓋機關印信。四、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擬以直撥入帳者，其退休案未及於退休生效日前 1 個月送達各主管機關，或入帳失敗，或因退休年資查證致未能於
退休生效日 15天前核定者，仍依開立支票之作業方式辦理。 



 

DB13-附件 2(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原服務機關學校  

退休撫卹人員基本資料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指定存入帳戶 

※ 撫卹、撫慰給與案件 

請填領受代表帳戶 

銀行別 □台灣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 

戶  名  帳   號  

通  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黏貼處 

 

＊ 請選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目前委託代付之臺灣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其中一家開立帳戶。 

 

＊ 優惠利率存款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 如台端所提供之帳號已經銀行結清銷戶、轉為靜止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他分行)等 

，致本會無法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所生之損失，由台端自行負責。 

 

※下表退休人員毋須填寫。 

※請領撫卹、撫慰給與案件請詳填下表遺族資料。 

稱謂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通     信     地       址 
領受 
代表 

分領 
比例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DB13-附件 3(採計增核退休年資切結書) 

 

採計增核退休年資切結書 
 

 
 
本人 ○○○  任職四十年以上，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第六條增核退休金給予規定，有關退休年資之採計同意選 

○ 年 ○  月                        舊制 

擇                  年資（合計四十年）依    規定辦理， 

  ○ 年 ○  月（至多以已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年資為限） 新制         

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以茲證明。              

此   致 

 

金門縣政府 

 

 

 

 

服務學校： 

切 結 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號：

（
民
）
人
三
課

0
1
－
（
民
）
表
三

 



 

DB13-附件 4(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中小學教師適用))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中小學教師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中小學教師期間未曾擔任導師、組長、主任及校長職務並支領導師費或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單位：點；新台幣元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 
導師（或比照導師） 

（每滿 1年以 1點計算） 

組長（或比照組長） 

（每滿 1年以 1.5點計
算） 

主任（或比照主任） 

（每滿 1年以 2點計算） 

校長 

（每滿 1年以 2點計算）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年數     

曾兼任之主管職務點數     

合計總點數  
曾任組長及主任（含校長）職務點

數 
 

應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數額 元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在職薪級 退休時身分 本（年功）薪額 學術研究費 備註 

元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說明：（背面） 

一、教育人員申請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以

下簡稱優存辦法）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填具本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人員簽

章後，連同其他退休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俾各該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

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二、「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

際支領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將據以計入。 

三、優存辦法第 4條第 3項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之 1/12年終工作獎金、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

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算，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毋須填寫。 

四、依優存辦法第 4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中小學教師依擔任導師一年折算點數一點、組長一年折算點數一點五點、

主任一年折算點數二點之基準，合計點數達二十點以上者，主管職務加給以新臺幣二千元計列；滿一點以上未達

二十點者，以新臺幣一千元計列，但點數合計達二十點以上，且曾任組長及主任職務點數合計達十點以上者，國

中小以新臺幣三千元計列，高中職以新臺幣四千元計列；點數合計一點以上未達二十點，且曾任組長及主任職務

點數合計達十點以上者，國中小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計列，高中職以新臺二千元計列。」 

五、中小學教師曾（兼）任職務得比照「導師、組長、主任」之標準積點者，以所（兼）任職務為編制內且有實際支

領主管職務加給者為限。 

六、中小學教師曾任校長者，比照主任每滿 1年以 2點計算。 

七、所稱導師、組長、主任等職務之年資，均以公立學校為限，曾任私立學校導師年資不得計入。 

八、中小學教師曾任各得積點職務之年資得分別併計，且同時間兼任 2種以上得積點職務者，取積點數較高者計點，

各項職務併計後所於之畸零月（日）數（30日以 1月計，12月以 1年計），得於再次併計後以點數較低之職務計



 

點，合併計算後不滿 1年者不計。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大專教師及各級學校校長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教育人員期間未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請就下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擇一勾選（勾選項目不同，所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金額亦

將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請退休教育人員審慎考量，就較有利者選擇

之），並依勾選項目所列期間，將退休教育人員該期間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填入下列附表： 

□ 甲、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期間（即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 36個月之次一日），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 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個月以上 

□ 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滿 1年以上未滿 36個月 

 

 

 

 

 

 

 

 

 

最後在職薪級 退休時身分 本（年功）薪額 學術研究費 備註 

元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 

務人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代號及相當官職等 
備註 

1.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代號 

2.職等 

 

2.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代號 

2.職等 

 

3.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代號 

2.職等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說明：（背面） 

一、 教育人員辦理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以下簡稱優存辦法）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填具本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職）人員簽章後，連同其他退休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俾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

額。 

二、 「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年功）薪額、學術研究費，各該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將據以計入。 

三、 優存辦法第 4條第 3項第 3款所稱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定額或定額半數、第 4款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

人員現職待遇之 1/12年終工作獎金、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算，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毋須填寫。  

四、 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之主管職務加給之計列標準如次： 

（一） 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茲舉例，某甲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期間，12個月擔任相當公務人員第 7職

等主管；12個月擔任相當公務人員第 6職等主管；其餘 12 個月未擔任主管，則其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為 3,027 元（4,990×12/36＋4,090×12/36＋0×

12/36）。 

（二） 定額主管職務加給：茲舉例，某甲最後所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係對照公務人員簡任第 12職等標準支給，其教學生涯中曾支領兼任或代理主

管職務加給 3年以上，得計列主管職務加給 5,500。 

（三） 定額主管職務加給半數：茲舉例，某甲最後所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係對照公務人員簡任第 12職等標準支給，其教學生涯中曾支領兼任或代

理主管職務加給 1年以上未滿 3年者，得計列主管職務加給 2,750。 

五、所稱「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 36個月之次一日」，如某甲於 95年 8月 1日退休生效，則其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之計算，應自 95年 7月 31 日往前

推算至 92年 8月 1 日止。 

六、「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之填寫：應依所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就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予以勾選後，填入退休教育人員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之

履歷明細表。填寫方式如說明： 

（一）「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其中勾選甲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以優存辦法發布施

行時所擔（兼）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之標準所支領擔（兼）任主管職務加給之月平均數。填寫；勾選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

育人員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 個月以上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填寫；

勾選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公務人員曾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滿 1年以上未滿 36 個月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

務所支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填寫。 



 

（二）「職稱」：應按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期間所擔任之職稱予以填寫。 

（三）「期間」：應就所勾選甲、乙、丙 3項計算標準，將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詳實填入。選擇甲項者，應就

相對應領有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填入；選擇乙項者，應填滿相對應 36個月之期間；選擇丙項者，應填滿相對應 1年以上之期間。 

（四）「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代號及相當官職等」：「職等」應依所領主管職務加給所對照之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填寫，如係支領相當薦任第 9職等之主管職務加給，

則應填寫「9」；至於「代號」部分，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1.因所任職務為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1」。 

       2.因代理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2」。 

       3.因其他原因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3」，並於備註欄填明依據之規定。 

  

 

 

 

 

 

 

 

 

 

 

 

 

 

 

 

 

 

 

 

 

 



 

 

              退休教育人員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表 （正面）（未納入銓敘職員適用）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一、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專業加給                                                                             （單位：新臺幣元） 

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擔任教育人員期間未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不必填寫】 

請就下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擇一勾選（勾選項目不同，所計列之主管職務加給金額亦

將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請退休教育人員審慎考量，就較有利者選擇

之），並依勾選項目所列期間，將退休教育人員該期間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填入下列附表： 

□ 甲、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期間（即自最後在職日往前推算至滿 36個月之次一日），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 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個月以上 

□ 丙、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未滿 36個月 

 

 

 

 

 

 

 

 

 

 

 

最後在職薪級 職稱 本（年功）薪額 專業加給 備註 

元     

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 

務人員相當官職等 
職稱 期間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代號及相當官職等 
備註 

1.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代號 

2.職等 

 

2.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代號 

2.職等 

 

3.第  職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代號 

2.職等 

 



 

退休人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人事主管簽章： 

最後服務機關學校首長簽章： 

說明：（背面） 

一、教育人員申請退休而選擇支（兼）領月退休金，且依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以下簡稱優存辦法）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者，請最

後服務機關學校填具本表，同時由人事主管、首長及退休（職）人員簽章後，連同其他退休表件，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核轉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俾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之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進而計算申請退休教育人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 

二、「最後在職所支本（年功）薪額、專業加給」之填寫：係按核敘薪級及最後在職待遇標準及相關規定計算每月實際支領本（年功）薪額及專業加給，各該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將據以計入。 

三、優存辦法第 4條第 3項第 3款所稱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主管職務加給定額或定額半數、第 4款所稱最後在職同薪級人

員現職待遇之 1/12 年終工作獎金、均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於本表填復之相關標準計算，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毋須填寫。  

四、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之主管職務加給之計列標準如次： 

（一）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期間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茲舉例，某甲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期間，12個月支領相當公務人員第 7職等

主管職務加給；12個月支領相當公務人員第 6職等主管職務加給；其餘 12個月未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則其主管職務加給月平均數為 3,027元（4,990×12/36

＋4,090×12/36＋0×12/36）。 

（二）定額主管職務加給：茲舉例，某甲退休薪級相當公務人員第 9職等，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推算 36個月期間非均領有主管職務加給，但其經採計之任職年

資中合計仍有 36個月以上依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比照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 6項第 2款第 2目第 2子目前段，得按其最後在

職職等，以定額 4,000元計列主管職務加給。 

（三）定額主管職務加給半數：茲舉例，某甲退休薪級相當公務人員第 9職等，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期間非均領有主管職務加給，但其經採計之任

職年資中未滿 36個月以上依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比照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 6項第 2款第 2目第 2子目前段，得按其最後在

職職等，以定額 2,000元計列主管職務加給。 

五、所稱「自最後在職日往前逆算至滿 36個月之次一日」，如某甲於 95年 8月 1日退休生效，則其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 個月之計算，應自 95年 7月 31 日往前

逆算至 92年 8月 1 日止。 

六、「主管職務加給之履歷明細表」之填寫：應依所列甲、乙、丙三項計算標準，就較有利於退休教育人員者予以勾選後，填入退休教育人員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期間之

履歷明細表。填寫方式如說明： 

（一）「曾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其中勾選甲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自最後在職之月起，往前逆算 36個月，以公保優存要點發

布施行時所擔（兼）任主管職務比照公務人員相當官職等之標準所支領擔（兼）任主管職務加給之月平均數填寫；勾選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

教育人員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合計 36個月以上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職等填

寫；勾選丙項計算標準者，應就申請退休教育人員曾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未滿 36個月之年資，依其擔（兼）任主管職務所支領

主管職務加給對照公務人員相當職等填寫。 

（二）「職稱」：應按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領有主管職務加給期間所擔任之職稱予以填寫。 

（三）「期間」：應就所勾選甲、乙、丙 3項計算標準，將申請退休之教育人員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詳實填入。選擇甲項者，應就



 

相應領有主管加給之期間填入；選擇乙項者，應填滿相應 36個月之期間；選擇丙項者，應填滿相應曾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期間。 

（四）「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代號及相當官職等」：「職等」應依所領主管職務加給所對應之比照公務人員主管職務職等填寫，如係比照第 9職等，並支領第 9職等

之主管職務加給，則應填寫「9」；至於「代號」部分，請依下列說明填寫：  

       1.因所任職務為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1」。 

       2.因代理主管職務而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2」。 

       3.因其他原因依教育人員待遇相關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者，請填代號「3」，並於備註欄填明依據之規定。 



[鍵入文字] [鍵入文字] [鍵入文字] 

DB13-附件 5(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書) 

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書 

一、本人於    年    月    日因               （成就原因）成就公教人員保險（以

下簡稱公保）養老給付條件，已詳閱本選擇書之填寫注意事項，並知悉所附相關

規定，爰作以下選擇（請務必擇一勾選   ）： 

□ 1.請領養老給付 

□ 2.暫不請領養老給付 

 

二、本人作上開選擇前已詳閱所附相關規定：（請依身分勾選 ）： 

□ 1.公(政)務人員  

 

□ 2.教育人員 

三、本人選擇請領養老給付，並選擇以下支付方式： 

    □ 1.支票 

    □ 2.入戶（限匯入被保險人本人帳戶，並請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 1.指定存入金融機構帳戶（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者，限填寫臺灣銀行優存帳號） 
 

                          ※金融機構總行代號、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需補零。 

  □ 2.指定存入郵局存簿儲金帳戶  

  郵局代號：700 局號：□□□□□□－□ 帳號：□□□□□□－□ 
※郵局存簿儲金局號及帳號(均含檢號)不足 7位者，請在左邊補零。 

立選擇書人：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機關人事主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公保法相關規定（如附件 1） 

○2 銓敘部 97年 3月 27日部退一字第 09729172651號令釋規定（如附件 2） 

○3 教育部同年 4月 2日台人（三）字第 0970039178號函釋規定（如附件 3） 

○1 公保法相關規定（如附件 1） 

○2 銓敘部 97年 3月 27日部退一字第 09729172651號令釋規定(如附件 2) 

總行代號 金融機構存款帳號(分行別、科目、編號、檢查號碼) 

 

帳 

號 

        銀行       分行 



[鍵入文字] [鍵入文字] [鍵入文字] 

填寫注意事項 
立書人填寫上開選擇書前，請先閱讀以下規定： 

一、被保險人選擇請領養老給付並領取，或選擇暫不請領並再任加保後，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

更。選擇暫不請領養老給付而未再任加保者，可於 5年內領回暫不請領之養老給付；一經領回，

不得再行變更。至於已成就養老給付條件超過 5年請領時效而未再任加保或未申請領回者，其請

求權即消滅。 

二、選擇請領與否應考量之事項： 

（一）應考量其再任加保之保俸與成就養老給付之保俸孰高，如再任加保之保俸較高，則應選擇

暫不請領，嗣再次成就養老給付條件時，再以後段較高之保俸計算，一併請領前後之加保

年資；如再任加保之保俸較低，原則應選擇請領養老給付，以較高之保俸先行結算前段加

保年資，較為有利。 

（二）應考量其再任機關是否係為得適用優惠存款之機關－例如任職於適用優惠存款之機關者

於成就請領條件而未請領時，若擬再任私立學校加保，則可選擇先請領養老給付並可辦理

優惠存款，以免將來再次成就條件時，因私立學校為並非適用優惠存款之機關，致喪失其

優惠存款之權益。 

（三）選擇請領養老給付而再任加保者，不得適用公保法第 11條規定（亦即加保年資應重新起

算，不得適用加保滿 30年免繳保費之規定）；選擇暫不請領者，得適用公保法第 11條所

定，加保滿 30年免繳保費之規定。 

（四）至於保俸高低或有無優惠存款，究以何者較為重要，作為選擇依據，宜由當事人審慎考量；

一經選擇領回，不得再行變更。 

（五）選擇請領養老給付而再任加保，如其日後再任公職加保，再任期間之工作報酬已超過委任

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即應停止原儲存之優惠存款，俟其再任原因

消滅始予恢復優惠存款。 

三、被保險人選擇暫不請領養老給付而再任加保時，其若再依法退休或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

辦理退職者，其屬於舊制公保年資所請領之公保養老給付，得依退休公（政）務人員公保養老給

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或依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之規定，辦理優惠存

款。但再次成就條件或離職退保而未符上開優惠存款規定要件者，則不得辦理（含再任加保後未

符合請領條件而離職退保，以及領回暫不請領之養老給付金額者）。 

四、 本選擇書應填寫一式 4份，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要保機關、核定機關及當

事人各執一份。 


